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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授權帶來的行政效益與政
府採購監察關係的思考*

鄧達榮**

一、引言

行政當局履行職責之目的是以綜合性手段推動社會、經濟和文化

的可持續發展及為企業發展提供機會，並為居民謀求生活的良好福

祉。為此，行政當局不單是履行其日常工作，還要因應不同時期所

釐定的公共政策執行必要的工作。那麼，行政當局就必須妥善運用人

力、財力和物力等三方面的資源，在良好和有效配置的情況下發揮其

最大作用。

儘管政府擁有一支具不同專業的公務員隊伍，但也要第三方的協

助才能達成其工作目標，為此所實行的政府採購工作就是物色具適

當資格和能力、以及能提出最佳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或承建商的不二

手段。政府採購工作的內容具多樣性，而選用不同的採購方式及相應

的執行方法是受到法律規定和行政規管。在此既定方式和方法的條件

下，為提高行政運作的成本效益，透過法律賦予審理政府採購工作的

實體便可透過行政性授權，把其認為適當的若干權限授予其信賴的下

級實體執行其權限範圍內的工作，從而可提高政府採購工作的行政效

益。誠言，授權行為的內容不受法律規範而沒有統一和既定的標準，

各主要官員、行政當局之領導和不同主管人員的獲授予或獲轉授予的

權限視乎各行政當局實施採購工作的數量多寡和金額大小而定，即授

予或轉授予權限的類別和金額高低是取決於各行政當局所肩負的職務

及其所帶來的採購工作量而異。

* 原文於2013年10月9日在 “提昇公共管治能力2013年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 上發表。

**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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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採購工作是依法受到監察的，除法律規定對符合特定條件

的採購工作要受到具司法性質的監察外，基於信任而獲授予或轉授予

與政府採購有關的審批權所執行的工作，現行法律亦對此作出相關的

審查性規定，包括行政性的監管和監督，不過祇限於符合某些條件的

政府採購項目而已；至於那些較低採購金額及毋須訂立合同的政府採

購工作則不受監察或監管。然而，本文亦藉着對政府採購工作在數量

和金額兩方面進行分析，指出對被免除招標的採購項目和較低採購金

額的項目進行監管是不能忽視的；否則，可能出現受社會關注的未能

有效監管政府財政運用的問題。

二、與政府採購有關的授權與轉授權

（一）政府採購行為授權與轉授權的法律依據

政府採購工作是行政當局日常執行工作之一，原則上是依法進

行的，其內相關的審批工作亦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由具權限實體進

行審理。

對於政府採購的審批工作，本身具權限實體可遵照該《法典》第

三十七條規定作出授權行為；而獲授權人可遵照該《法典》第三十八

條規定作出轉授權行為。除此以外，在授權或轉授權行為中，一般上

亦會對獲授權人或獲轉授人把其獲授予權限或其獲轉授予權限可作轉

授權的規定；倘若沒有此規定，獲授權人或獲轉授權人不能作出轉授

權行為。為了授權或轉授權之效力及符合合法性原則和公開原則，按

照該《法典》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授權行為或轉授權行為須公

佈於《澳門政府公報》（現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亦即是說，所有公共部門及機構為着行政目的作出的授權行為或轉授

權行為，必須把該行為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否則，有關

授權行為或轉授權行為不能產生效力，且該沒公佈的做法明顯地是不

作為的行為，在形式上違反了該條款之規定。

在政府採購工作中，為挑選適用的採購方式和選定提出最佳條件

投標書的投標人或最佳條件報價文件的報價者而必須進行審批工作。

此審批工作是分別間接地和直接地與開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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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當局中，有兩類實體是法律賦予許可開支權限者，即是本

身具權限實體。第一類實體祇有一個，就是行政長官，他擁有的“完

全權限＂是透過第2/1999號法律《政府組織綱要法》第十五條（行政

長官的職權）規定賦予的，“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職權＂。這意味着，訂立在該等法

規內要求審理的任何事項，行政長官均有作出決定的權力。第二類實

體是在經第48/2009號行政法規修訂的第6/2006號行政法規（以下僅稱

為“第6/2006號行政法規＂）中規定的自治機構，即是指享有行政及

財政自治權的部門及機構，其最高權限實體是以合議機關形式存在的

行政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能夠許可其本身預算負擔的開支的權限是

由該行政法規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所賦予的。可是，該條第二款的

規定限制了該委員會許可開支的上限，就是該委員會不能許可超過其

本身機構年度最初預算規定的總收入的百分之一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

能超過澳門幣500,000元的開支；此外，倘若法律規定更低金額者，

該委員會能許可的金額上限便是該較低者。在此所指的“法律＂是廣

義的法律，在實踐中就是設立該委員會本身機構的組織法。在組織法

中，不一定存在賦予行政管理委員會許可開支權的規定，此時便適用

上述行政法規規定之許可開支上限。

就此，本身具權限實體可按照上述《行政程序法典》規定，把

全部或部分權限授予其下級實體，而該獲授權人亦可因應工作需要

及其對下級的信任程度，把全部或部分權限轉授予其下級實體審理

相關工作。由此形成階梯式的授權和轉授權行為，明顯可提高行政

運作的效率。

（二）與政府採購有關的權限

在實務的授權行為和轉授權行為中，行政長官透過行政命令把若

干執行權限授予五名司長和透過行政長官批示把若干權限授予直接隸

屬他的部門或實體的領導；該等司長透過各自的批示把部分與政府採

購有關的審批權轉授予由其監督的部門及實體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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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綜合目前已公佈授權及轉授權行為之規定，可把授予及轉授予

的權限主要劃分為七個方面，分別是：

1. 政府採購程序方面的權限，僅是行政長官授予司長的權限1，

它們包括：

（1）“核准承投規則、競投方案及其他重要的程序文書＂；

（2）“委任開啟標書及評審標書的委員會成員＂；

（3）“核准擬訂立的合同擬本，並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有關

合同＂

2. 許可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的權限；

3. 許可採購開支的權限；

4. 許可部門運作必須的每月固定開支的權限；

5. 簽署與採購合同有關的公文書的權限；

6. 許可招待費方面的權限；

7. 審理與政府採購有關的特定事項的權限。

在上述的權限中，尤其重要的是“許可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的權

限＂和“許可採購開支的權限＂。兩者的共同之處是與採購金額有關

的，但固有性質不同，亦非互相通用的權限。不過，兩者之間是存在

着因果關係的。前者的關係在於採購項目的估計金額，其作用是採購

實體透過此估計金額、採購項目性質和採購時所處的情況，依法挑選

適用的採購方式；後者的關係在於採購實體為支付取得採購項目所作

的開支。

1. 該三項在採購過程中的權限是：透過經第26/2011號行政命令修訂的第120/2009號行政

命令第二款規定授予行政法務司司長、透過經第27/2011號行政命令修訂的第121/2009
號行政命令第二款規定授予經濟財政司司長、透過經第28/2011號行政命令修訂的第

122/2009號行政命令第二款規定授予保安司司長、透過經第29/2011號行政命令修訂的

第123/2009號行政命令第二款規定授予社會文化司司長、以及透過經第30/2011號行政

命令修訂的第124/2009號行政命令第三款規定授予運輸工務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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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許可採購開支的權限，在正常情況下挑選採購方式進行採購

者，具權限實體能在其獲授予或獲轉授予許可開支權限範圍內全數作

出許可；因適用的採購方式是基於符合豁免情況而選定的，又或在應

簽署合同但符合免除的情況下，此許可開支權的金額一般上會規定為

正常情況下之一半。

下表以綜合方式列出所有本身具權限實體、獲授權人和獲轉授權

人在其所獲權限的相應金額。

表1 法律賦予及透過授權行為和轉授權行為獲得
與政府採購有關的開支許可權的金額

                    權限

獲授權和 
獲轉授權的實體

許可以招標方

式進行採購
許可與採購有關的開支金額上限

估計採購項目 
金額之上限

採購開支 
金額上限

在免除招標或

免除諮詢情況

下的採購開支

金額上限

在免除訂立書

面合同情況下

的採購開支金

額上限

行政長官 無限 無限 不適用

獲行政長官授權的主要官員及實體

各司長 $30,000,000 $18,000,000 $9,000,000 $9,000,000

廉政專員、審計長 $10,000,000 $6,000,000 $3,000,000 $3,000,000

獲行政長官授權的非自治部門及行政自治部門之領導

4名領導 $500,000
是在正常情況下的 
開支金額上限減半31名領導 $300,000

4名領導 $150,000

與政府採購許可開支有關的獲轉授權的主要官員、以及非自治部門和行政自治部門

之領導

2名領導 $1,000,000

是在正常情況下的 
開支金額上限減半3

2名領導 $800,000

2名領導 $600,000

6名領導 $500,000

1名領導 $400,000

8名領導 $300,000

警察總局總局長 $25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關長及11名領導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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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限

獲授權和 
獲轉授權的實體

許可以招標方

式進行採購
許可與採購有關的開支金額上限

估計採購項目 
金額之上限

採購開支 
金額上限

在免除招標或

免除諮詢情況

下的採購開支

金額上限

在免除訂立書

面合同情況下

的採購開支金

額上限

2名領導 $100,000
是在正常情況下的 
開支金額上限減半31名領導 $60,000

5名領導 $50,000

透過組織法賦予本身權限的開支許可權的自治部門行政管理委員會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的管理委員會1

$10,000,000 $6,000,000 $3,000,000 $3,000,000

1個行政管理委員會 $200,000

不適用

2個行政管理委員會 $50,000

1個行政管理委員會 $5,000

其他的行政管理

委員會2

$500,000

備註：

* 有關數字來自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授權行為和轉授權行為所載

的金額；

1.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管理委員會許可開支的限額受第39/2011號行政法規

附件二（修改核准《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組織和運作》的第19/2000號行政法

規）第二十一條規定規範；

2. 透過經第28/2009號行政法規修訂的第6/2006號行政法規第五十六條規定賦

予自治機構行政管理委員會能許可開支的上限金額；

3. 在免除招標或免除諮詢的情況下或在免除訂立書面合同的情況下，不是所

有授權行為和轉授權行為均包括許可開支金額的限權減半的規定。

三、透過採購開支分析政府採購審批

實體所執行的許可行為

（一）進行政府採購工作依法公佈的資料

在政府採購工作過程中，祇有高於招標門檻的採購項目才要依法

執行招標程序。在公平、公正和具透明度政府採購的要求下，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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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工作是必須公開的：其一，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的機會，它是以

公告方式公開的；其二，判給總金額引致的開支符合跨年度負擔的法

定要求時，有關核准必須公開。

1. 獲許可進行且需要公佈的招標

在展開採購的工作中，祇要採購項目的估計金額高於招標門檻，

且不符合任何免除招標的情況，必須依法把有關招標公告公佈於《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以及兩份本地報章中，其中一份為中文報章，

另一份為葡文報章。適用於取得財貨及勞務的招標，無論是公開招標

或限制招標，均必須遵守第63/85/M號法令規定；適用於展開公共工程

的任何類型的招標，必須遵守第74/99/M號法令規定，除無預先評定資

格的限制招標外，其他法定形式的招標必須公佈其招標公告。

因此按照該等規定，下表列出在2008至2012年間公佈招標公告的

數目。

表2 在2008至2012年間，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公佈招標公告的數目

採購項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總數

財貨 68 59 70 84 102 383
服務 58 61 59 78 90 346
公共工程 37 53 48 78 57 273

總數 163 173 177 240 249 1,002

資料來源：

* 有關數字是參考歷年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與招標有關的公告計算

出來的。

2. 透過法定跨年度負擔公佈的採購資料

在採購實體和遞交意屬投標書的投標人或意屬報價文件的供應商

締結合同關係前，在判給實體對某一採購項目作出判給時，已清楚知

道有關採購項目的金額和支付條件。無論是否必須訂立書面合同，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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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關採購項目的總開支引致的負擔屬跨年度且不獲豁免者，必須按

照第6/2006號行政法規第二十條規定由行政長官核准並以行政長官批

示方式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方具支付效力；否則，採購項

目的開支便不會公開。

在法律規定上，核准行為必須以“行政長官批示＂方式公佈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此屬一類特定的法律文書，屬形式上的規

定，而授權行為僅為內容的授予而非形式的授予，無法變更由該行政

法規規定的法律文書形式，故此行政長官依法核准的跨年度負擔在實

務上是不可能作出授權行為的。

按照有關規定，下表列出在2008至2012年間透過行政長官批示核

准跨年度負擔的採購項目數目及相關開支金額。

表3 在2008至2012年間，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公佈行政長官批示核准跨年度負擔的政府採購項目的數目

及在當年承擔負擔開支的金額（千元澳門幣）

採購項目

相對數目及 

承擔負擔

開支的金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總數

財貨
數目 36 40 21 33 37 167

金額 $468,593.61 $462,844.19 $539,409.61 $4,892,587.39 $1,088,833.49 $7,452,268.29

服務
數目 46 44 58 108 77 333

金額 $504,104.55 $1,305,092.35 $5,326,962.00 $1,592,690.23 $1,182,514.08 $9,911,363.21

公共

工程

數目 26 18 33 39 40 156

金額 $2,835,174.46 $851,053.82 $4,232,368.90 $6,710,824.60 $8,263,315.53 $22,892,737.31

總數
數目 108 102 112 180 154 656

金額 $3,807,872.62 $2,618,990.36 $10,098,740.51 $13,196,102.22 $10,534,663.10 $40,256,368.81

資料來源：

* 有關數字是參考歷年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與跨年度負擔有關的行

政長官批示計算出來的。

必須強調的是，表3列出的金額是透過行政長官批示核准在相應年

度的採購項目跨年度負擔的承擔總額，而非在當年應支付的負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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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即在有關的行政長官批示中，除有關採購項目的總額外，亦

分列該項目在執行期內預計各年度支付的開支，即明確地列出以年度

劃分分段支付的金額，此做法是有利於採購實體為支付已知採購項目

而作出妥善的預算和會計安排。為了清楚和準確地了解過去透過行政

長官批示預計在2008年至2012年間支付負擔的金額，下表列出相關

數字。

表4 透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行政長官批示
列出在2008年至2012年間作出分段支付開支的總額

   年度

項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財貨 $390,437,254.30 $437,767,604.30 $507,037,626.10 $991,012,048.20 $1,234,786,280.62

服務 $566,576,070.10 $867,541,241.60 $831,386,025.60 $1,447,758,005.70 $2,824,715,800.90

公共

工程
$1,844,770,134.56 $1,530,807,481.06 $2,393,806,186.70 $3,572,314,669.40 $6,930,486,899.96

總數 $2,801,783,458.96 $2,836,116,326.96 $3,732,229,838.40 $6,011,084,723.30 $10,989,988,981.48

備註：

* 金額為澳門幣；

† 各年度支付負擔的金額不包括修訂跨年度負擔開支引致的變更。

（二）推算沒有公佈採購行為的採購開支

在政府採購的實務工作中，各獲授權人及獲轉授權人得到的開支

權限並非對應招標門檻。由於有數名局級或同等級別的官員獲轉授許

可開支的權限高於取得財貨與服務的招標門檻金額，具體而言是澳門

幣75萬元，故絕大部分的取得財貨與服務的招標是由行政長官、司長

或部分主要官員許可而進行的。至於展開公共工程，其招標工作就必

須透過行政長官、司長或部分具足夠權限的主要官員許可方能展開。

總之，無論適用哪一採購方式，祇要採購項目的估計金額高於授權或

轉授權金額便要由行政長官、司長或部分主要官員核准才能進行。可

是在目前能搜集到的公開資料中，是無法推定各級具權限實體核准屬

直接磋商的三種諮詢方式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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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法定跨年度負擔，決定透過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且必須公佈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條件並非與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和必須簽

署合同有連帶關係，但是可推定一般公佈跨年度負擔的採購項目的金

額均是較高的。依搜集所得資料所示，可推定符合法定跨年度負擔的

採購項目，絕大部分是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的，而且通常會符合訂立

書面合同的條件；當然，不能排除當中部分採購項目是因免除招標而

以書面諮詢或豁免諮詢方式進行採購的。此外，亦有可能的是部分以

招標方式進行採購項目的負擔是毋須或獲免除在《公報》公佈行政長

官批示而獲核准的。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依法公佈的跨年度負擔

在財政角度來說是一個具公開性的財政監管措施，亦是行政監管的一

個途徑；反之，沒公開的採購開支負擔如何受到監管是值得探究的。

下表顯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財政年度已支付與政府採購有關

開支的總額。

表5 在2008至2011年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採購開支的演變

政府採購開支 2008 2009 2010 2011

財貨及服務 $4,555,211,785 $5,607,826,683 $6,119,139,557 $7,338,804,145

公共投資 $3,291,203,617 $4,161,911,124 $5,386,230,243 $9,352,245,076

總金額 $7,846,415,402 $9,769,737,807 $11,505,369,800 $16,691,049,221

備註：

* 金額為澳門幣；

† 資料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局歷年出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總帳目及預算

執行情況報告》；

‡ 鑒於《公共財政管理制度》在2009年8月被修訂，6個自治部門採用的公定

會計制度由現金收付制改為權責發生制並且被劃分為特定機構，故由2010年

財政年度起，該6個特定機構的會計格式便異於以現金收付制編制的公定會計

格式，導致由該年度起《澳門特別行政區總帳目及預算執行情況報告》“綜

合收支表＂的“資產及勞務＂（即財貨及服務）和“投資＂項目對應的金額

不包括該6個特定機構的金額。

到了這裏，可以嘗試探究沒有公佈與政府採購有關的開支。縱使

在表4列出的金額是預計支付的開支和在表5列出的是已支付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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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性質不同，但這是目前在已公開的資料中唯一和可使用的途徑來

作出開支的比較，找出沒有公佈與政府採購有關的開支金額和比例。

從表6得出的數字顯示，在2008至2011年間屬法定跨年度負擔的分段

支付約佔相關年度已支付開支的三分之一；換句話說，不屬法定跨年

度負擔的開支約佔三分之二，此比例相當高。例如在2011年，不屬法

定跨年度負擔的採購開支約為澳門幣106.80億元，佔總開支達64.0%。

考慮到由判給採購項目而產生不屬法定跨年度負擔的開支與該採購項

目所適用的採購方式不存在必然關係、不屬法定跨年度負擔的部分開

支是源自於毋須公佈公告的採購方式進行採購而產生的、以及部分開

支的採購項目毋須及／或獲豁免訂立書面合同，故此，產生這些開支

的採購項目在採購過程中明顯受到的監管是較寬鬆的。

表6 以法定跨年度負擔分段支付劃分已支付政府
採購開支的比例

年度

開支性質

2008 2009 2010 2011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屬法定跨年度

負擔的分段支

付的開支

$2,801,783,459 35.7 $2,836,116,327 29.0 $3,732,229,838 32.4 $6,011,084,723 36.0

不屬法定跨年

度負擔的開支
$5,044,631,943 64.3 $6,933,621,480 71.0 $7,773,139,962 67.6 $10,679,964,498 64.0

已支付的開支 $7,846,415,402 100 $9,769,737,807 100 $11,505,369,800 100 $16,691,049,221 100

備註：

* 金額為澳門幣。

鑒於符合法定跨年度負擔的採購項目的金額一般是較高的，故相

關的採購項目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綜合表2和表3列

出的數字，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的項目之數目以一定高的比例多於符

合法定跨年度負擔的採購項目之數目，例如在2012年展開招標的工作

有249宗，但是在判給而確定符合法定跨年度負擔者僅有154宗，約佔

62%。那麼，便可藉着此等具體數字推定以上的說法――法定跨年度

負擔的採購項目多數是以招標進行的說法――是正確的。不過，政府

採購的總開支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為主而產生的說法就難以確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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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在已公佈的資料中推定出來。這是由於不以招標方式進行採購和

不符合法定跨年度負擔的採購項目產生的開支是難以在表6的“不屬

法定跨年度負擔的開支＂分辨出來。由於該開支金額相當高，佔總採

購開支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二，可以肯定此類別的採購宗數很多，且部

分採購項目的個別開支是相當高的。如果有關採購項目的估計金額在

作為獲授權人的司長、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獲授權人及受司長監督

的獲轉授權人的權限範圍內，它們便具權限許可進行採購，甚至許可

有關開支。在此帶出兩個方面的看法，積極面的看法是達到授權及轉

授權的分散權力以提高行政效益之效；消極面的看法是不可忽視的重

點，就是在此多宗數的採購所累積高採購金額的情況下，便引伸出必

須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監管公帑的有效使用。那麼，現行的監管或

審查制度是否能達到有效監管採購過程之合法性、公帑的有關運用、

甚至是採購合同的有效執行等等，是值得探究的。

四、現行審查政府採購工作的制度和措施

透過行政性授權和轉授權行為，在信任度和受委託責任相互關係

下可令行政運作要求的嚴謹性和需求提高行政效益之間達到平衡狀

況，使到行政程序在適當的條件下達到適度的簡化。在政府採購的範

疇中，此獲信任和受委託者能妥善和正當地運用其獲授予或獲轉授予

的權限，這就是授權行為及轉授權行為要求的必要態度；否則便可能

出現濫用權力和出現行政違法的行為，而此行為必須予以取締，追究

濫權者和行政違法者必需承擔的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責任。因此，

行政當局必須設置有效的審查制度確保獲授權人及獲轉授權人合法和

正當地運用其權限。

（一）依法設立的預防性監察制度

在經第30/89/M號法令修訂的第122/84/M號法令的規範中，存在

目前尚生效但無執行主體的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此等規定

構成開支之預防性監察制度，其原因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透過第

9/1999號法律頒佈的《司法組織綱要法》重新確立各級法院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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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沒有任一法院具有執行該預防性監察制度之管轄權。在此之前，

是由前審計法院肩負執行該制度的權限。2

顧名思義，此預防性監察是訂立和執行政府採購合同的“事前＂

監察制度，是指必須以書面形式訂立的政府採購合同，或依法獲豁免

書面合同者而必須以代替合同形式的證明，必須獲得審計法院或肩負

有關權限的法院給予批閱而核准。3 此批閱之目的可引伸到此預防性監

察之目的的兩個方面：其一，是審查受批閱之文件是否合法，尤其是

採購項目的開支達到某一金額的合同擬本；其二，是該等文件所引致

的負擔是否按照適用法律規定作出撥款之預留。

縱使該預防性監察在目前無法執行，但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以後，透過《公共財政管理制度》（即第6/2006號行政法規）和公共

機構之公證合同制度的設立而確立了該預防性監察之目的的一些法律

規範，彌補了上述的法定監察行為，並使之由過去具司法性質的預防

性監察轉變為現時具行政性質的預防性監管，而其“事前＂特性並沒

改變，但監察實體從過往唯一由審計法院以批閱制度履行監察職能而

分散到各個由不同的具權限實體以核准方式履行監管職能。縱使此做

法不是由第三者進行監察，但起碼由上級或監督實體作出核准方能繼

續執行必要工作，亦達到行政程序要求某一定程度的嚴謹性。

對於首方面的目的，行政長官透過其授權行為，把“核准擬訂立

的合同擬本＂權限授予五名司長，即納入法定五個施政領域的公共部

門及機構展開採購工作且必須簽署合同者，不論採購合同的金額多

少，有關合同擬本必須呈交其相關的監督實體，即相應施政領域的司

長核准。至於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部門及機構，它們展開採購工作

且必須簽署合同者，有關合同擬本便必須呈交行政長官予以核准。

2. 按照第18/92/M號法令第八條第一款規定，“預先監察透過應否給予批閱而行使，其目

的在於審查須受預先監察之行為或合同是否與現行法律相符合，並審查有關負擔是否

與適當之預算款項相符合＂；其第二款規定，“須受預先監察之行為及合同乃法律所

訂定者＂。由此可見，自1992年設立審計法院開始至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是由審

計法院執行與政府採購開支有關的預防性監察之工作。在此之前，是由前平政院肩負

該制度的執行工作。　

3. 按照經第30/89/M號法令修訂的第122/84/M號法令第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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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二個方面的目的，在現行法律規定採購過程的步驟中，是

透過兩個規定作出把關。

第一個把關是為着判給決定而編制的建議書。按照第1/2007號經

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的《處理取得財產和勞務開支的指引》第二款

及其第（二）項規定，“為許可取得財產和勞務的開支，有關建議書

應取得具本身權限或獲授權機關或領導的批示，並應列明＂“按十二

分之一執行原則適當分類的開支預算登錄和撥款的預留款項，但後者

不妨礙《預算案》規定的例外情況。＂此規定中所指出的“有關建議

書＂在實務工作中一般上稱為判給建議書，其內必須載明為着作出判

給決定而提出最佳條件投標書的投標人或提出最佳條件報價文件的報

價者的建議，以及許可相應投標金額或報價金額作為公共部門的開支

而作出的預留款項。由於該“指引”第一款規定的適用範圍僅是“公

共行政領域取得財產和勞務的開支支付＂，即不適用於公共工程採購

項目的開支，但在實務工作中為後者編制的判給建議書內，有關人員

通常亦會為判給決定而載明提出最佳投標書或報價文件的建議和為許

可開支的有效性而作出相應金額的預留款項。有一點值得注意，遵守

此“指引”編制判給建議書，不取決於選用的採購方式，即是無論以

哪一採購方式取得財貨或服務，必須遵守該“指引”的規定。然而，

對於受運輸工務司司長監督的部門及機構，尚要遵守由他於2009年7月

2日發出第15/S O P T/2009號批示核准的《取得資產、勞務及工程開支

指引》第六條第三及第四款規定編制判給建議書。不過，在該運輸工

務司司長發出的“指引”中，作出預留款項的行為是提前載於建議展

開採購工作的建議書中（第六條第二款）而非載於判給建議書中（第

六條第三款），故已作預留款項的金額未必能滿足因判給而必須進行

支付的需要。從另一角度看，鑒於預留款項的目的是具權限實體許可

支付經評審為最佳條件投標書所載金額而作出預算開支的準備，故此

必須在判給建議書中準確地載明支付金額的預留款項。正因如此，為

着支付效力所作負擔的預留，受運輸工務司司長監督的部門及機構編

制的判給建議書必須同時遵守《處理取得財產和勞務開支的指引》第

二款第（二）項的規定和《取得資產、勞務及工程開支指引》第六條

第三及第四款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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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把關是簽署書面合同。按照第23/2000號行政法規《公共機

關之公證》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任何行為及合同，不論其金額或

簽立的實體為何，如未經證明在本身的預算款項中具預留款項以支付有

關負擔時，不得簽立。＂鑒於必須簽署書面政府採購合同的兩個要件之

一是較高的採購項目金額，故由此規定可見在簽署合同前確定已作出預

留款項，其重要性是確保採購實體依合同條款規定作出相關金額的結算

時在有關開支帳目已為支付作出預先準備，否則有關開支帳目可能沒有

足夠餘款進行結算，更何況沒有足夠款項向供應商或承建商支付必須的

費用而導致可能出現或必須承擔的違約責任。然而，在採購項目毋須簽

署合同的情況下，這個把關便不適用而無法發揮作用。

（二）行政性監管的措施

1. 特定採購的監管

在現行與政府採購有關的法律中，第30/99/M號法令第十五條第

一款c)項的規定賦予了從屬於財政局的公物管理廳一項專屬權職能，

它是“監管與供應行政當局均需之用品及服務有關之招標＂。依此規

定，財政局在明示和暗示上均不具監管行政當局展開公共工程的權

力。在此規定中，招標是指狹義上的採購方式，並不包括屬於直接磋

商之任一諮詢方式，是所有公共部門及機構展開的招標，而且招標針

對的財貨及服務項目必須為均需物品及均需服務方受財政局的公物管

理廳監管；倘若某一公共部門進行的招標祇是為滿足其本身使用或符

合其運作所需的財貨或服務，如衛生局購買某一醫療設備，而其他公

共部門或機構沒有此採購項目的需求，按照該規定，為此而進行的招

標就不受財政局監管。由於此是針對行政活動進行監管，儘管部分公

共部門及機構具有行政自治權，但其實行與上述採購有關的行政活動

亦不能避免財政局實施的監管工作。於此，財政局是以第三者身分實

施此監管權的。

然而，在實務工作中，財政局公物管理廳卻是為公共部門及機構

展開八類均需物品的招標工作。該等均需物品以其使用範圍及本身性

質劃分為：車輛用品及組件、食物、瓶裝飲用水、日常清潔用品、辦

公室及攝影用品、燃料、建築材料、以及環保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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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權及轉授權的監管

本身具權限實體和獲授權實體在作出授權行為和轉授權行為時，

權限的授予和轉授予本身同樣兼具一個相對的權力――監督權。此權

力驅使獲授權人和獲轉授權人在獲授予和獲轉授予的權限範圍內依法

和正當地行事，在此行事過程中會受到授權人或轉授權人監管，旨在

一旦出現如違法行為、不正當行為、甚至濫權行為等行為時，授權人

或轉授權人可終止或制止此等行為繼續進行或再次發生，儘可能減少

或降低行政運作遭受影響或受到損害的程度。此時，授權人或轉授權

人可以透過相應的收回權把已授予或已轉授予的權限召回，這便視為

把授權或轉授權終止。在任何正常情況下，授權人或轉授權人可隨時

施行收回權召回授予或轉授予的權限。至於獲授權人或獲轉授權人所

作之行為，可依法規定予以廢止。這些情況，是符合《行政程序法

典》第四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授權機關或轉授權機關有收回權，且

有權依據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廢止獲授權者或獲轉授權者所作

之行為＂；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獲授權或獲轉授權而作出

之行政行為，授權機關或轉授權機關得廢止之；在該授權或轉授權仍

生效期間，獲授權者或獲轉授權者亦得廢止之。＂

在轉授權行為中，轉授權人一般會訂立“本轉授權限不妨礙收回

權與監管權＂之規定。儘管部分授權行為或轉授權行為沒有類似的規

定，但考慮到授權人或轉授權人是獲授權人或獲轉授權人的上級實體

或監督實體，在行政活動中具監管執行工作之權利――此監管權是授

權和轉授權的一個必然的相應權力，以及收回權已受《行政程序法

典》規定，故此不會對授權人或轉授權人實施該兩個權力造成障礙。

明顯可見，此監管權僅屬上級實體直接施加於其下級實體之權力，他

們間是存在從屬或監督關係的，與第三者實施之監管權無關。

五、結語

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各公共部門展開的政府採購工作無

論在數目和開支兩方面均不斷地增加，尤其是近年展開大型基建項目

的一連串採購工作，如興建公共房屋、建設輕軌、填海造地等等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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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開支急劇飆升。不過，為向居民提供必要和持續改善的服務，各

公共部門同樣是展開了不同類別和不同規模的採購工作，並且數目很

多，相應金額亦相當高。

鑒於政府採購工作屬行政行為，是基於行政程序而展開，而且亦

須動用公帑，使到整個政府採購過程均受到不同方面的法律規範，尤

其是《行政程序法典》、《公共財政管理制度》、與政府採購有關的

法規等等。在政府採購過程中，因應不同的採購方式和不同採購項目

的條件使到必須遵守的法律規範有別，不過為每一採購項目展開的採

購工作須考慮的審批事項原則上是相同的，祇要符合法定條件就必須

由具權限實體審批。然而，本身具權限實體可透過授權行為把其全部

或部分權限，按實務所需以不同類別和不同程度授予其下級人員；獲

授權人可基於授權人的事先同意把獲授予的權限按實務所需以不同的

類別和不同程度的權限轉授予受其監督的實體或其下級人員。此等權

力下放或權力向下分散的做法能使到公共部門在執行政府採購的行政

行為達到一定程度的簡化和達到提高行政效益之目的和效果。為此，

在與政府採購有關授權和轉授權行為包含的云云權限中，授予及轉授

予最有效及最重要的權限就是“許可開支＂的權限，其次就是“許可

採購方式＂的權限，使各公共部門領導在審批採購工作及獲信任和託

付責任的可及範圍內行事，先透過後者批准展開採購工作，再透過前

者許可開支和作出判給。可是，大部分獲授權人沒有獲得“許可採購

方式＂的權限而使用了“許可開支＂的權限批准展開採購工作。縱使

此兩權限有內在相連關係，但仍屬兩個目的、性質和功能獨立權限，

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必須在實務工作中釐清此權限使用的情況，以

避免不當地使用權限而導致濫權行為的出現。此外，在各公共部門及

機構的領導獲授予及獲轉授予許可開支權限的金額不是完全相同的情

況下，對於授權人及轉授權人實施必要的監管存在不統一性；亦對於

集中由財政局執行非自治部門的開支結算和支付而進行的文件審閱亦

要求一定程度的嚴謹性。

雖然各公共部門的領導獲授權或獲轉授權的許可開支上限較低，

而且大多數的許可開支金額上限是低於取得財貨和服務的招標門檻，

以及目前在公開資料中沒有以直接磋商進行採購的數目，但是可以從



930

不屬法定跨年度負擔的開支金額粗略地推定其數目是很多的，以及其

累積開支亦是相當可觀，而且通常以此方式進行的採購工作是達不到

法定跨年度負擔要求的要件而毋須公開，從而無法確定其開展的數目

及相應金額，此不利於第三者或社會大眾監督政府的採購工作。

綜上所述，政府採購授權和轉授權方面的監管僅屬被動的、由財

政局公物管理廳的監管涵蓋範圍有限、以及採購卷宗的監察制度目前

無法執行，此三方面各自均存在不足之處或執行上的問題，不能構成

有效和全面的審查機制，祇有在採購項目獲得判給和合同生效後，在

執行採購工作發生問題時，才能追究必須承擔的責任。對於政府採購

來說，這是“事後＂機制，即是在判給或訂立採購合同後才起動的機

制。由於追究責任的調查和審訊期間較長，採購項目往往是在供應

中，甚至已完成供應。在成功追究責任的情況下，難以把正在執行的

或已執行的採購項目回復先前的狀態。因此，有效的政府採購監察或

審查仍是以“事前＂機制為適合的，可避免簽訂採購合同後才發現在

採購過程中出現形式上的問題，並藉此的有效配合，可把對相關方的

損害減到最低。

無論是哪一方式的審查機制，明顯對目前具多樣性的採購項目和

持續上升的採購開支之有效審查和展開採購工作必須符合物有所值、

善用公帑和成本效益等原則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